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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任用資格 

 
第 4 條 
 
國民小學校長應持有國民小學教師證書，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國民小學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 
 

校行政工作三年以上。 
 
二、曾任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教師三年以上或合計四年以上，及薦任第八 
 

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國民小學教師至少三年， 
 

及國民小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前項第三款國民小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於師資培育之大

學所設附屬國民小學校長，得為大學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

作年資。 
 
 

第 5 條 
 
國民中學校長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國民中學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 
 

校行政工作三年以上。 
 
二、曾任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教師三年以上或合計四年以上，及薦任第

八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國民中學教師至少三年， 
 

及國民中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師資培育之大學附設國民中學校長資格，除依前項各款規定辦理外，得曾

任教育學院、系專任講師及中等學校教師各三年以上，並應持有中等學校

教師證書；前項第三款國民中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並得

為大學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 
 

持有國民中學主任甄選儲訓合格證書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教

師，其兼任高級中等學校主任者，得以該主任年資，採計為第一項第三款

國民中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 


